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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了优化公司战略布局，妥善处置相对低效的资产，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甲方”）与深圳市招财宝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财宝”、“乙方”）就惠州市齐心文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齐心”、

“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于2015年8月24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惠

州齐心100%的股权转让给招财宝，交易价格为按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的金额即

1695.96万元人民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惠州市齐心文具制造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深圳市招财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财宝”），成立于2014

年1月13日；为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6108680147；法定代表人黄史杰；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永浩商务大厦216号；

经营范围：  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

营）；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银行业务及其他金融业务），

软件开发，会展策划，黄金、珠宝、首饰、贵金属的销售，供应链管理，电子产品、办公用

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招财宝资产总额0.74万元，净资产-39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39万元。 截止2015年6月30日，招财宝资产总额0.29万元，净资产-61万元，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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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0万元，净利润-22万元。  

招财宝及其相关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惠州市齐心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441322000006212  

法定代表人：陈钦鹏  

住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鸿达制造城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文具及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限制的项目除外）  

经营期限：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零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惠州齐心100%股权  

2、惠州齐心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89,179.10    19,968,056.37  

负债总额   25,071,444.70    24,743,602.08  

净资产   -5,482,265.60    -4,775,545.71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706,719.89      -506,184.34  

净利润     -706,719.89      -506,18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81       135,309.49  

 

3、相关事项的特别说明  

（1）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从业资格的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进行了评估，根据其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150号】《深

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惠州市齐心文具制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7月31日，上述股权的账面净值为-555.04万元，评估值为1,695.96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405.56。 

（2）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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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对标的公司惠州齐心2014年度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瑞华审字

[2015]48140044号）审计报告。 

（3）本次交易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惠州齐心将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止到2015年7月31日，惠州齐心应付母公司往来25,076,363.46元，

惠州齐心占用母公司资金，主要用于2008年初购置土地价款及税费21,806,869.00元，建设

土地块的围墙840,597.00元，及各年度支付地方税费、管理费等。惠州齐心尚欠母公司往来

款由本次交易收购方于股权变更后支付给母公司； 

（4）本公司未为惠州齐心提供担保及委托其理财；本次转让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公司所持有的惠州齐心100%股权 ； 

2、交易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

其持有 100%的股权出资额人民币 138 万元，以人民币 1695.96 万元（大写：壹仟陆佰玖

拾伍万玖仟陆佰元整）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本次股权转让后，甲方不再持有公司的股权； 

3、付款的安排：乙方同意在完成有关主管机关针对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审批手续，并

完成公司全套工商变更手续后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公司列入其财务报表欠甲方的债务； 

4、标的公司的资产范围为标的公司名下的全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生

产经营许可证照、商标、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新

厂与旧厂的房屋（含土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 

5、本协议生效后，股权变更完成后一个月内，乙方应对惠州市齐心文具制造有限公司

进行更名，更改后的名称中不得带有“齐心”二字； 

6、交易定价依据：本次交易遵循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的金额作价； 

7、本协议经各方公司董事会批准同意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并报有

关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股权出售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也

不会因此导致交易对方成为潜在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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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惠州齐心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15 日， 2008 年初在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购置了工业

用地。原计划公司上市后，由惠州齐心作为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文件管理用品生产

线项目、碎纸机生产线建设项目、装订机生产线建设项目）实施地。公司上市后，在深圳坪

山新区购置了一块工业用地，与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购置工业用地的比较，地理位置优势十

分明显，与公司管理总部在同一城市，更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公告

《2010-050,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以及使用超募资金的公告》。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变更后，公司研发、生产及总部管理都集中到了深圳坪山新区齐

心科技园，惠州齐心购置的工业用地没有建设，也未开展实质性的经营业务，因此公司决定

整体出售惠州齐心全部股权。 

此次公司出售惠州齐心全部股权，交易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交易价格公允，本次交

易有利于盘活闲置资产回笼资金，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

动资金，并将增加公司当期利润人民币约 1695.96 万元，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

产生正面影响。 

公司通过对招财宝的经营情况以及其资信情况的综合评估，认为招财宝的支付能力不存

在风险。与此同时，公司通过违约责任条款的设定，充分保障了公司利益不受到损失和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